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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平县自然资源局应急备用水源地赵河上游（镇平县）

矿山生态修复工程

招标公告

1、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镇平县自然资源局应急备用水源地赵河上游（镇平县）

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（南阳片区）历史遗留

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镇平县子项目，该项目已备案，资金来源

为财政资金，项目出资比例为100%。招标人为镇平县自然资源局，招

标代理机构为天马盛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

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国内公开招标。本次招标采用全流程电子辅助招投

标。

2、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
2.1项目名称：镇平县自然资源局应急备用水源地赵河上游（镇

平县）矿山生态修复工程

项目编号：E4113000085003799001

2.2项目概况：主要工作内容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：危岩体清除

（石方）10932m³等；土地复垦（地形重塑）：石方开挖25620m³，填

方（回填、挖高垫低）1035226m³等；土地复垦（土壤重构）：覆土

工程（客土挖运）1032507m³，场地平整2579130㎡等；土地复垦（植

被重建）：种植乔木519184株，种植灌木8306953株等；土地复垦（

配套工程）：浆砌块石排水沟2940.00m³等；采取浇灌、追肥、清除

杂草、防治病虫害、补植补种等措施，对恢复植被进行3年的管护工

作。预计共修复废弃矿山数量191个，面积347.57公顷，消除地质环

境安全隐患点77处，废弃土地复垦利用面积267.9公顷，新增林地面

积176.78公顷，增加植被覆盖率60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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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招标范围：

经招标人审核通过的工程施工图和招标文件为依据的所有工程

项目施工。

2.4计划工期：700日历天。

2.5质量要求：达到国家现行有关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；

3.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（若为联

合体投标，联合体各方均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）；

3.2资质要求：

投标人须具备地质灾害防治施工甲级资质，且具备有效的安全生

产许可证。

3.3人员要求

拟派施工负责人应具有须具备地质类高级职称，具有有效的安全

生产考核合格证；拟投入本工程的施工负责人不得有在建工程，一经

查实取消其资格，须出具施工负责人无在建工程承诺书，若施工负责

人承担的合同工程已完工或变更手续齐全以及其他符合规定情形的，

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，可视为无在建工程，开标后提供

的材料一律不予认可。

3.4投标人或联合体各方（若为联合体投标）财务状况良好，没

有财务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状态，提供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度财

务审计报告(成立不足三年的提供成立以来年度)的经有资质的第三

方审计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，成立不足一年度的提供成立后的财

务报表，若投标人为联合体，则联合体各成员方均应提供）；

3.5投标人或联合体各方（若为联合体投标）依据财库[2016]125

号文件规定，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

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，拒绝其参与本项目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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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活动。投标人需提供规范的信用报告，信用报告应通过“信用中

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下载，信用报告的生成日期为本

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10日内。中国政府采购网

(www.ccgp.gov.cn)查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（提供

招标公告发布之后的网站查询结果截图并加盖公章，若投标人为联合

体，则联合体各成员方均应提供）；

3.6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（若为联合体投标）须出具“无行贿

犯罪承诺函”，承诺对象包括投标企业、法定代表人、拟任施工负责

人、委托代理人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，若承诺不实，所造成的一切后

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（出具时间应是本公告发布之后（含当日）至开

标前一天）；

3.7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,以联合体参加投标的，应满足下列要

求：

（1）联合体各方需至少具有上述资质或相应的能力，联合体牵

头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负责签署本次投标相关资料，处理与

之有关的一切事务，并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、组织和协调工作，

所需投标资料可全部上传至牵头人诚信库；联合体成员不得超过3家

（含牵头单位）；

（2）提供联合体协议书：联合体各方应签订联合投标协议书，

联合体协议书中包括但不限于联合体成员各自分工、权利义务分配、

违约处理机制等，并承诺一旦成交联合体各方将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

任；组成联合体投标各方在投标登记后，不得再变更其组织形式及成

员构成。

（3）组成联合体投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

规定，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项目

中投标。

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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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，审查内容以投标截止时间前填报上传企业

诚信库信息为准，过期更改的诚信库信息不作为本项目评审依据。开

评标现场不接受诚信库信息原件。诚信库上传信息必须内容齐全，真

实有效，原件扫描件清晰可辨。否则，由此造成应得分而未得分或资

格审查不合格等情况的，由投标企业承担责任。投标人公开的信用信

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或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弄虚作假的，被推

荐为中标候选人、确定为中标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、中标人资格，

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4.招标文件获取

4.1招标文件获取时间：2024年2月8日08时00分至2024年2月20

日18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。

4.2招标文件获取方法：潜在投标人需通过镇平县公共资源交易

网新版系统首页（“3.0 系统入口”（http://www.zpggzy.com/）登

录交易系统进行招标文件下载。（详见镇平县公共资源交易网资料下

载专区《3.0 投标人操作手册》）。若因为自身原因错过文件下载时

间，造成损失由潜在投标人自行负责。

4.3请各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后及时关注网站更新信息，若因

其他原因未能及时看到网上更新信息而造成的损失，招标人及代理机

构将不负任何责任。

4.4企业诚信库注册及 CA 办理

本项目只接受镇平县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中已加入企业诚信

库的企业业务，由于镇平县交易中心启用新版电子交易系统，已在旧

版系统中注册的各交易主体应重新在新版交易系统中注册完善相关

信息后绑定原 CA 证书，新注册的各交易主体直接在新版交易系统中

注册完善相关信息并绑定 CA 证书（详见镇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

站《关于启用新版电子交易系统的通知》，请各潜在投标人按镇平县

http://www.zpggzy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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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规定及时办理，未按镇平县交易中心规定办理

相关手续导致无法参与投标的，投标人责任自负）。

新版电子交易系统技术支持/信安 CA 客服：

0371-60203062/96596。

4.5投标保证金交纳：

本项目投标保证金可采用转账、电子投标保函、免交投标保证金

、保证金减半缴纳四种方式。(任意符合其中一种即可)。

①转账：投标企业需严格按提交订单后该标段所生成的子账号交

纳保证金，确认相关信息无误，保证金必须从企业基本帐户一次性足

额打入该帐户，企业基本账户必须与企业诚信库内填写的基本账户信

息完全一致，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以开标时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显

示的银行数据为准，系统未显示或未按照招标文件相关要求交纳均视

为未缴纳保证金，不能参加开标活动。

②电子投标保函：投标企业可以在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业务管

理“电子保函申请”功能中自主选择电子保函平台、承保机构办理电

子保函业务。开标时未按照招标文件相关要求出具电子投标保函的，

视为未交纳保证金，其投标文件将被拒绝，不能参加开标活动，电子

投标保函保单应做在投标文件中。

③凡是纳入南阳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且在有效期内，结果为

AAA 级的各类投标企业，在参与镇平县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

，可免交投标保证金。信用评价为 AAA 级的企业在投标时直接上传

投标文件，无需其他操作，系统直接认定。

④保证金减半缴纳

对企业信用评价为AA级的建筑业企业，给予投标保证金减半缴纳。

注：（1）招标文件获取有时间要求，错过时间后将无法完成操

作，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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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潜在投标人务必在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内完成招标文件下载

并确保文件下载完整（电子版招标文件及相关附件一并下载），获取

时间截止后将无法下载任何招标文件内容，若由此原因影响投标文件

制作、投标文件递交、投标文件解密等情况，造成的损失由投标企业

自行承担。

（3）该项目使用网上不见面开标，各投标人无需前往到达现场

参与投标。各投标人根据手册要求，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附件：

操作网上不见面开标手册地址(下载专区中自行下载)。

（4）该项目自行上传投标文件，无需寄送和递交加密投标文件

电子版等。需要注意开标前登录网上不见面系统进行等候签到；

（5）因投标人无需现场参与开标，所有准备工作需要自行到位

。开标过程中如遇到紧急事项，可在不见面开标大厅中进行提出答疑

，严重问题可拨打技术支持电话：17337179764/18137798463

（6）网上不见面开标过程中，如投标人准备不到位，造成无法

及时解密、网络问题等情况造成开标无法继续的，视为该投标人自动

放弃投标（签到截止时间20分钟内），不在执行投标文件解密。

4.6招标文件售价：0元。

5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5.1电子投标文件的上传及递交截止时间：2024年3月4日14时30

分（北京时间）。

5.2电子投标文件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交易

系统。逾期到达交易系统的电子投标文件视为放弃本次投标。

6、发布媒介

同时在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、《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

公共服务平台》、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
（河南省·镇平县）》上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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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联系方式

镇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地址：镇平县政务服务中心西侧二楼

联系电话：0377-66020092

CA数字证书技术支持电话：400-998-0000

电子交易系统技术支持电话：17337179764/18137798463

招标人：镇平县自然资源局

地址：镇平县西三里河南路8号

联系人：夏爽

联系方式：0377—65985939 15637717157

招标代理机构：天马盛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镇平县玉都御景华城东广厦家园7幢7号

联系人：王建印

联系方式：18637701397

监督部门：镇平县纪委监委驻县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

地址：镇平县西三里河南路8号

联系人：史恒瑞

联系电话：0377--65978233


